
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人 民 政 府

增府行复〔2022〕361 号

申请人：毛某茵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人民政府。

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中福路 3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赵乾良，职务：镇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水发、黄海湄，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三人：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某村某股份经济合作社。

申请人毛某茵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9 月 28 日作出的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

政处理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

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

政处理决定书》，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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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的涉案行政处理行为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。申请人于 2022 年 10 月

12 收到的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作出的(2021)穗增中府

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。前述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是在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作出增府行复(2022)160 号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而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作出的(2021)穗

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的背景下重新作出的。

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作出的(2021)穗增中府行决字第

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中不予认定申请人具有第三人社员资

格的理由有三：(1)申请人未被表决列入成员名册;(2)申请人未提

供证据证明履行村社章程规定的义务;(3)申请人不居住生活在村

社而于中新镇中新医院工作和取得收入，未与村社建立生产生活

联系。被申请人的认定理由与其于 2022年4月22日作出的(2021)

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中的理由是完全一

致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:

“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，被申请

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

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。”因而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重

新作出的(2021)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存

在违法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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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

律法规错误等的情形。具体如下:

1.从申请人在听证时所提供的《分田记录》《某社各户分大

水车征地款》以及《农田耕作图》等证据材料中，可客观反映申

请人先前享有分田、分红的社员待遇，也即第三人先前也是一直

确认申请人为其社员而享受社员待遇的。申请人取得第三人的社

员资格在前，而成员名册制定在后。以事后的行为约束调整事前

已存在的资格情形是不合理、不妥当的。

2.社员资格及社员待遇的丧失需具备满足法律法规所规定

的情形。任何单位、个人行为的作出均是需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否则则是违反法律规定而为无效、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的。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:“任何组织

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、结婚、离婚、丧偶等为由，侵害妇女在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。”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被列入

成员名册作为其作出涉案处理决定的理由之一，则是缺乏法律法

规依据的，并未提供任何充分依据说明成员身份的享有需必然依

赖成员名册。被申请人的处理作法,实际上也为变相纵容第三人以

申请人外嫁的理由而剥夺、侵害申请人的社员资格及社员待遇的

违法行为。

3.第三人既未提供组织章程，也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材料反

映社员义务的客观真实存在。在这情况下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

未履行第三人章程规定义务则是不具备任任何事实依据的。与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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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申请人认为，存在的东西才能被证明，从而应当由第三人

举证证明社员义务的存在以及申请人存在知悉后拒不履行的情

况。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提交证明履行了第三人章程规定义务而

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之一，这显然是偏袒、不公的，举证分配明

显是不当的。

4.包括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等规

定在内的任何法律法规均是未要求社员资格的取得需牺牲“流动

自由”“工作自由”而必然要求社员需生活居住在该村、需依赖

该村土地生活、不能到村外进行工作。被申请人以申请人不居住

生活在第三人处、在中新医院工作作为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之一

则是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，更是不符合“城镇化”的社会环境下

农民往城镇外出工作、生活的现实情况。某村为城乡结合地带，

该村内几乎所有人员都往外流动工作、生活。而中新医院以及申

请人夫家也是在中新镇，距离第三人处某村不远(距离行程两、三

公里内)，三处之间事实上也为密切联系的一体。

5.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在作出的增府行复(2022)160 号

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中已明确认可申请人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。

三、对于申请人要求第三人支付征地分红款及计付利息的诉

求，被申请人以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纠纷、不属于行政处理调

整范围而不予处理，被申请人既没有提供法律法规依据，显然也

与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情况不相符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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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第七十六条以及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管理规定》第四条的规定，镇级人民政府负有保障公民财产、

男女平等、婚姻自由以及监督村社集体经济组织行为的义务、职

责。故此，对于申请人要求第三人支付征地分红款及计付利息的

诉求进行处理，属于被申请人履行上述法律法规义务、职责的体

现，属于行政处理的范围。对此，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在其作

出的增府行复(2022)160 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中已明确。

另一方面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属于平等主体,

这是违背现实情况的。第三人作为经济组织负责管理集体资产。

并有权对集体资产作出分红等的处分，而申请人作为社员受到该

经济组织的管理,申请人的社员资格及分红待遇能否得到保障实

现需依赖第三人行为。这反映说明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并非平等

主体的关系，被申请人负有处理的义务、职责。对此，可见申请

人所附案例的认定--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2)粤

0118 民申 8 号《民申裁定书》。

综上所述，请求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

求，以维护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作出的程序正当。

被答复人因不服第三人不给予其作为社员的同等集体分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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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待遇一事，向答复人提交书面申请材料申请行政处理，答复

人经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

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，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出

具《行政处理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，同日定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

下午 15 时 30 分，在司法所调解会议室举行听证，并出具《参与

听证通知书》。2021 年 11 月 10 日，答复人将《行政处理申请受

理通知书》《参与听证通知书》及其附件送达被答复人，2021 年

11 月 12 日将申请书及证据、《参与听证通知书》及其附件等资

料送达给第三人。2021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5 时 30 分，被答复人

及其代理人湛嘉豪、第三人负责人毛某文、会计毛某铭及第三人

代理人陈某玲到场参加听证活动。在会上，答复人针对被答复人

申请的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组织了被答复人和第三人陈述和申

辩，被答复人和第三人所提交的证据也组织了双方进行了质证。

答复人依法制作了《听证笔录》并将笔录交由被答复人及其代理

人和第三人及其代理人阅览并签名确认。答复人根据被答复人提

供的申请书、被答复人和第三人的证据材料以及《听证笔录》等

程序和证据材料，依法查明相关事实后，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作

出了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被

答复人于 2022 年 5 月 7 日现场签收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并签名

按捺指纹，第三人于 2022 年 5 月 9 日现场签收《行政处理决定

书》并签名加盖公章。后被答复人不服答复人于 2022 年 4 月 22

日作出的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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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贵府申请行政复议，贵府于 2022 年 7 月 30 日作出增府行复

〔2022〕160 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决定撤销答复人于 2022 年

4 月 22 日作出的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

定书》，并责令答复人在收到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60 日

内对被答复人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作出处理。答复人已于

2022 年 9 月 28 日重新作出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

政处理决定书》，答复人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送达《行政处理

决定书》给被答复人和第三人。

综上，答复人作出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

处理决定书》程序正当合法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本次处理决定书的职权依据明确具体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

民政府组织法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，乡、民族乡、镇级人民政府应

依法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

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保障公民的人身

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障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、同

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。根据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管理规定》第四条规定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进行经济活动时，

包括对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，必须在人民政府的监督下依法进行，

侵害社员合法权益的，人民政府有权依法予以监督纠正等规定的

职权依据，答复人作出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

处理决定书》，并告知被答复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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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广州铁路运输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程序上，答复人依法受理行政处理申请、

组织第三人和被答复人进行调解、听证、陈述、申辩、质证等，

并制作了《听证笔录》，故答复人依据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理决

定并无不当。

三、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作出所适用法律正确。

1.关于成员资格的法律适用方面。在本案查明的事实是，被

答复人于 1993 年出生，广州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因漏报入，被

答复人于 1998 年出生申报，入户地址为：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

中新镇某村某地，于 1998 年 11 月 28 日原址分户，其户口簿职

业为农、林、牧、渔劳动者，户主是父亲毛某成。被答复人与广

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中新社区居民张某豪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办理

结婚登记，结婚后被答复人并没有享有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中新

社区的居民福利待遇。被答复人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在广州市增

城区中新镇某村（居）投选票。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某村

某股份经济合作社的《某村某经济合作社成员名册》中没有记载

被答复人。被答复人的父亲毛某成自 2017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

担任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某村某股份经济合作社出纳职

位，是第三人的社员。被答复人不拥有第三人处的宅基地，没有

在第三人处建有房屋。被答复人的工作为中新镇中新医院的护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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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答复人的五险一金目前全都由中新镇中新医院通过第三方购

买。具体到本案，成员资格就是社员权，是广大农民最基本的身

份权利，该权利具有很强的人身权利属性和财产属性，其所带来

的财产权利是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根本体现，根据《广东省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规定，具有成员资格是获得集

体财产收益与分配的权利的前提，判断一个公民是否具有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：户籍＋义务，但被

答复人尚未履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和其他作为社员的相关义务，

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第三人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

或者依赖第三人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。其次，根据《村民

委员会组织法》第二十四条关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，经村

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：其中第二款关于“从村集体经济所得

收益的使用”的规定，可见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制定本集体

的集体收益分配方案，包括界定享受村集体收益分配的范围，这

些内容均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。本案中，被答复人经第三人成员

表决，未列入成员名册中。为此，在综合考虑第三人的户籍关系、

农村土地承包关系、对集体积累的贡献、义务履行以及居住状况

等因素下，答复人对被答复人请求确认具有第三人的社员资格的

申请不予支持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2.关于享受分红福利待遇的法律适用方面。根据《最高人民

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

受理问题的答复》（法研[2001]51 号）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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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之间因收益分配产生的纠纷，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。

当事人就该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，只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”的规定，

被答复人关于请求第三人支付 127700 元的征地分红款的申请请

求不属于答复人行政处理调整范围。因此答复人对被答复人请求

责令第三人支付 127700 元的征地分红款的请求不作处理是符合

法律规定的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已经依法律、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，对被

答复人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作出处理，答复人于 2022 年 9 月 28

日作出的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程序正当，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无需被撤销。被答复人的

行政复议请求是没有法律、事实依据的，恳请贵府依法驳回被答

复人的全部复议申请请求。

第三人未提交答复。

本府查明：

1993 年，申请人出生。其于 1998 年 11 月 28 日落户第三人

处，入户地址为：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某村某地，其户口簿登记

的职业为农、林、牧、渔劳动者，户主是申请人的父亲毛某成，

服务处所为某村大某社。

2016 年 6 月 8 日，申请人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中新社区居

民张某豪办理结婚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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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 月 5 日，申请人取得某村（居）民选举委员会发放

的参选证。

2021 年 8 月 6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处理申请，申

请请求为：一、确认申请人具有第三人的社员资格，享有与该社

社员同等的福利待遇；二、责令第三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 127700

元的征地分红款，并自 2018 年 1 月 8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申请人计付

利息。

2021 年 11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理申请

受理通知书》《参与听证通知书》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

出《参与听证通知书》，通知第三人可就该行政处理纠纷提交书

面答辩及相关证据。

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组织申请人和第三人召开调解

及听证会，并制作《调解及听证笔录》。《调解及听证笔录》记

载，申请人称，其婚前一直享有社员的身份、社员的待遇，结婚

后，第三人对其社员资格不认可，第三人实际以申请人是否结婚

为理由区分申请人的成员资格；并且毛某成只是代申请人管理村

中事务，并不能代表申请人处分自身成员资格。

2021 年 11 月 26 日，广州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出具《证明》。

该《证明》载明：申请人，因漏报入，于 1998 年 8 月 31 日出生

申报，入户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某村某地，于 1998

年 11 月 28 日原址分户，迁往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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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村某地。

2022 年 4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

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认为申请人经第三人表决未列入

第三人的成员名册中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第三人处章程

规定的义务，且其不居住生活在第三人处，决定对申请人的全部

申请请求不予支持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2022 年 7 月 30 日，本府作出增府行复〔2022〕160 号《行

政复议决定书》，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

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决定撤

销被申请人作出的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

决定书》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。

2022 年 9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重新作出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

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决定对申请人提出的有关成

员资格和福利待遇的申请不予支持，对有关支付征地分红款的请

求不作处理。申请人不服，再次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户口本、《行政处理申请书》《调解及听证笔录》

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

政府组织法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：“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行

使下列职权：……（三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

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维护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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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，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；……”《广

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在乡（镇）、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依法享有独立进

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，接受各级人民政府、村民委员会的监督。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，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，决

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。”被申请人作为乡镇一级人民政府，具

有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监督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分配集体经济收益的职权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对

申请人提出的有关确认其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并享有同等福利

待遇及补发征地分红款的申请事项具有处理的法定职责。被申请

人主张有关补发征地分红款的申请事项不属于其行政处理的范

围，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府不予采纳。

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规定:“……

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，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，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，并履

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，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

员……”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

利：……（二）享有集体资产产权、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

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……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

女未婚、结婚、离婚、丧偶等为由，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中的各项权益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属于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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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，第三人的成员所生的子女。

其于 1998 年 8 月出生申报入户第三人处，户籍不曾发生变动。

第三人提交证明申请人没有参与村集体成员集体环境卫生清洁

的照片，这并不能证明第三人履行通知义务后申请人不履行集体

义务，且未能证明该义务为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社员义

务，故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申请人没有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

程规定的社员义务。因此，根据上述规定，申请人应具有第三人

的成员资格。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第十六条明

确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，这种权利是基于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而产生的，既然申请人具有第三人的成员

资格，那么其应享有与其他成员同等的福利待遇。被申请人对申

请人提出的确认其具有第三人成员资格并享有同等福利待遇的

请求作出不予支持的决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作出的（2021）穗

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

不足，应予以撤销并责令重做。申请人请求撤销该《行政处理决

定书》并责令被申请人重做的理由充分，本府予以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第 1 目的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9 月

28 日作出的（2021）穗增中府行决字第 040 号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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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责令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人民政府在收到本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60 日内对申请人毛某茵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

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
